
第五十条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玩忽职守、滥用

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

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１日

起施行。

上海市红十字会条例
（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６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上海市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本市部分地

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

法》（以下简称红十字会法），结合本市实际情

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各级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

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

第三条　市和区、县建立红十字会，并设置

工作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乡镇、街道建立红十字会，并可以根据工作

需要配备工作人员。

全市性行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建立行业红

十字会，并配备工作人员。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村民委员会和居民

委员会等可以建立基层红十字会。

第四条　上级红十字会指导下级红十字会

的工作。

本市红十字会根据红十字会法及本条例的

规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第五条　本市的单位和居住在本市的公

民，承认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并缴纳会费的，可以

自愿参加红十字会，成为红十字会的团体会员

或者个人会员。

第六条　各级红十字会可以吸收自愿为红

十字会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为志愿工作者，协

助红十字会开展工作。

第七条　各级红十字会理事会由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各级红十字会的会长和副会长

由同级理事会选举产生。选举方法和具体程序

由市红十字会另行制定。

市和区、县及全市性行业红十字会可以设

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长。名誉会长和名誉副会

长由同级理事会聘请。

第八条　市和区、县红十字会应当依法取

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全市性行业、乡镇、街道红十字会，具备条

件的可以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第九条　根据医疗卫生单位的申请和实际

需要，并报经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市红十

字会可以命名医疗卫生单位为红十字单位。红

十字单位应当遵守中国红十字会章程，履行红

十字义务。

第十条　市和区、县红十字会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执行红十字会法；

（二）开展救灾的准备工作，在自然灾害、

突发事件中对伤病人员和其他受害者进行

救助；

（三）制定、实施本地区内群众性现场初级

救护的培训规划，组织、培训群众性红十字救护

队，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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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自愿无偿捐献遗体的工作，开展

非血缘关系骨髓移植供者动员、宣传、组织和数

据检索的工作，协助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开展输

血献血工作，推动无偿献血；

（五）开展失散亲属人员的寻亲工作；

（六）培养红十字青少年，开展红十字青少

年活动；

（七）在依照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基

本原则的前提下，完成人民政府或者上级红十

字会委托的事项；

（八）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部署，参加国

际和国内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九）开展其他人道主义方面的工作。

市红十字会负责发展与境外的红十字会和

红新月会的合作交流活动，考核和命名群众性

红十字救护队的工作。

第十一条　乡镇、街道红十字会在区、县红

十字会指导下，负责本地区的红十字工作，并在

依照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的前提

下，完成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委托的有

关事项。

第十二条　全市性行业和基层红十字会应

当在本系统、本单位范围内开展红十字工作，并

在依照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基本原则的前

提下，完成上级红十字会委托的事项。

第十三条　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

（一）红十字会会员按照规定缴纳的会费；

（二）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

（三）红十字会的动产、不动产和所属单位

上缴的收入；

（四）红十字会所在单位的资助；

（五）各级人民政府的拨款。

第十四条　红十字会有权接受并处分境内

外组织或者个人所捐赠的救助物资。

红十字会在处分捐赠款物时，应当尊重捐

赠者的意愿。接受海关规定减免税的境外捐赠

的货物，不准转让、出售和移作他用，并应当在

监管年限内接受海关监管。

第十五条　各级红十字会为开展救助工

作，可以在本地区、行业、单位内进行募捐活动。

具体办法由市红十字会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　各级红十字会应当建立捐赠或

者募捐所得款物的专项审查监督制度。

第十七条　红十字会接受用于救助和公益

事业的捐赠或者募捐款物，依照国家税法有关

规定享受减免税优惠待遇。

本市单位和个人向红十字会捐赠款物，捐

赠者可以依照国家税法有关规定享受减免税

优惠。

第十八条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执

行救助任务的人员和标有红十字标志的物资、

交通工具享有优先通行的权利。

在执行其他特殊任务时，使用特有灯具和

红十字标志的交通工具优先通行。

在进行紧急救助时，佩有红十字标志的人

员有优先使用公用通讯工具的权利。

第十九条　海关、检疫、交通运输部门和其

他有关部门应当重点安排、优先办理红十字会接

受国内外捐赠的救灾物资的有关事项。在救灾情

况下，有关部门应当协调解决救灾物资的转运。

第二十条　各级红十字会应当建立经费审

查监督制度。红十字会的经费使用应当与其宗

旨相一致，并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接受同级人民政府的监督检查。红十字会经费

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每年向同级红十字会理事

会报告。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红十字

会兴办的与其宗旨相符的社会福利事业给予

扶持。

第二十二条　对为红十字事业作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或者区、县人民政府给予

表彰、奖励。

第二十三条　各级红十字会的财产受法律

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截留、挪用。

第二十四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

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阻碍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由公安部门按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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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红十字标志的使用，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８月１日

起施行。

上海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２７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７年７月７日上海市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文化

娱乐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５

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

改〈上海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３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文化娱乐市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

三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６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文化娱乐市场管

理条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７日上海市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关于修改本

市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五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营业性文化娱乐场

所和文化娱乐经营活动的管理，保障文化娱乐

市场的健康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根

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营业性文化娱乐场

所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下列场所：

（一）舞厅、卡拉ＯＫ厅；

（二）音乐茶座；

（三）游戏机房；

（四）游艺机房；

（五）台球室；

（六）国家或者本市确定的其他文化娱乐

场所。

本条例所称的文化娱乐经营活动是指：

（一）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中的各类营业

性表演活动（包括时装表演活动）；

（二）营业性餐厅中的各类表演活动；

（三）文化娱乐经纪机构和经纪人的中介

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在本市开办营业性

文化娱乐场所和从事文化娱乐经营活动以及对

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和文化娱乐经营活动的

管理。

第四条　依法开办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和

从事文化娱乐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

文化娱乐经营活动应当文明、健康、有益、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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